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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大學 111 學年第 1 學期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
第 1 次學程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1 年 8 月 9 日(星期二) 上午 10 時 

地點：Google Meet 線上會議 

主席 ：吳聲毅主任                  

出席者：如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雲永仁 

壹、主席致詞：謝謝各位師長於暑假期間出席會議，今日的議案再請給予指導。 

貳、工作報告： 

一、 宣讀 110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(111 年 4 月 27 日)學程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記

載表：  

決議事項 決議情形 執行情形 

有關本學程吳聲毅老

師提出「科技部研究

獎勵申請表」案 

照案通過。 
已提送院務會議及研

發處審議。 

二、 因應蔡老師離職事宜，原規劃之「教育統計學」課程擬聘請兼任教師協助支

援，並進行後續相關聘用程序。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擬訂定「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學程預修研究生甄選作 

 業要點」案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校大學部學生預先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辦法訂定之。 

  二、檢附「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學程預修研究生甄選 

     作業要點」草案逐點說明表暨其草案全文(附件 1-1、1-2，P.3-4)。 

擬辦：審議通過後，提送院務會議審議。 

決議：修正後通過。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擬推選 111 學年度本學程各類委員會議代表。 

說明：一、擬推選課程委員會、教師評審委員會、招生委員會、自我評鑑委員會等

委員會議代表，預定名單如附件 2(P.5)。 

     二、當選委員如因故無法擔任，則另行推舉之。 

擬辦：推選通過後，依各委員會組織辦法進行後續事宜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臨時動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有關本學程 112 學年度各類招生簡章調查表填覆情形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一、依據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8 月 4 日通知信件辦理。 

     二、因應本學程於 112 學年度將開始招收本地生，依據規劃將有甄試及考試 2

管道招收學生，故將研議進行的方式及評分項目配置(資料如附件 3，P.6-8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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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填覆情形決議如附件 3。 

伍、主席結論(語)：謝謝各位師長出席會議。 

陸、散會：同日上午 10 時 57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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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大學STEM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 

要點草案 

條文說明表 

條    文 說    明 

一、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就讀 STEM 教育國際碩

士學位學程(以下簡稱本學程)，並期達到連續學習

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，特依本校大學部學生預先

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辦法第五條規定，訂定本學程

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敘明本要點訂定之依據。 

二、 大學部學生於二年級下學期在學，均可依教務處公

告期間向本學程提出申請，經本學程甄選通過者，

取得預研生資格。 

敘明申請期程 

三、 本學程當學年度之預研生甄選錄取名額，以次一學

年度本學程核定招生名額之二分之一為限。 

敘明本學程預研生錄取名

額數量 

四、申請本學程預修研究生，應於申請期限內繳交下列

各項文件： 

（一）申請書(歷年成績單、讀書計畫[含未來研究

方向]) 

 (二) 英語能力證明 

 (三) 相關經歷或其他有助審查資料。 

敘明申請本學程預研生所

需準備資料 

五、 甄選事宜由本學程主任召集招生委員會議進行審

查。 

敘明預研生審查依據 

六、 取得預修研究生資格後，必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

業期限內取得學士學位，並參加本學程甄試入學或一般

入學考試，經錄取後，完成註冊入學，始正式取得本學

程研究生資格。 

敘明預研生取得本學程研

究生正式資格之條件 

七、 課程之開班採隨班上課方式，各科成績評定標準與

正式研究生相同。 

敘明預研生修課方式及成

績評定標準 

八、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大學部學生預先修讀學

士及碩士學位辦法規定辦理。 

 

九、 本要點經學程會議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，陳

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明定本要點之制定與修正

程序。 

 

附件 1-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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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
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草案全文 

年  月  日本校第  次學程會議通過 

一、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就讀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(以下簡稱本學程)，並期達

到連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，特依本校大學部學生預先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辦法

第五條規定，訂定本學程預修研究生甄選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大學部學生於二年級下學期在學，均可依教務處公告期間向本學程提出申請，經本學程

甄選通過者，取得預研生資格。 

三、 本學程當學年度之預研生甄選錄取名額，以次一學年度本學程核定招生名額之二分之一

為限。 

四、申請本學程預修研究生，應於申請期限內繳交下列各項文件： 

（一）申請書(歷年成績單、讀書計畫[含未來研究方向]) 

 (二) 英語能力證明 

 (三) 相關經歷或其他有助審查資料。 

五、 甄選事宜由本學程主任召集招生委員會議進行審查。 

六、 取得預修研究生資格後，必須於本校學則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取得學士學位，並參加本學

程甄試入學或一般入學考試，經錄取後，完成註冊入學，始正式取得本學程研究生資格。 

七、 課程之開班採隨班上課方式，各科成績評定標準與正式研究生相同。 

八、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大學部學生預先修讀學士及碩士學位辦法規定辦理。 

九、 本要點經學程會議、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
 

 

附件 1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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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屏東大學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
111 學年度學程各會議委員預定名單 

 

 學程會議(五人以上) 

吳聲毅、林曉雯、許華書、廖宜虹、楊桂瓊 

 

 課程委員會(學程主任+學程會議委員二人+校外學者專家、產業界一人及學生或校友一人) 

吳聲毅、林曉雯、楊桂瓊、周保男(屏科大)、Faizah(學生) 

 

 教師評審委員會(學程主任+校內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擔任之，惟副教授以上人數不得少

於二分之一) 

吳聲毅、林曉雯、許華書、陳雅鈴、王朱福 

 

 招生委員會(學程主任+專任教師+國際事務處國際長及專家學者) 

吳聲毅、林曉雯、許華書、楊桂瓊、曾耀霆、陳皇州(國際長) 

 

 自我評鑑委員會(學程主任+學程會議委員為當然委員) 

吳聲毅、林曉雯、許華書、廖宜虹、楊桂瓊 

 

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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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、112 學年度各類招生簡章調查表   
 

所、系、學程名稱︰       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       (必填) 

 

壹、 各類簡章修訂情形  ※請先參考【附件 1、112 各類填報說明】 

招生管道 招生方式 分則內容 
評分項目及百分比 

面試 資料審查 

博碩士班甄

試 

□聯招群(加填

第參大項)      

▓單招 

□不修訂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修訂 

▓新增 

面試日期︰ 111.11.12        

項目及百分比 

□不修訂   □修訂 

▓新增(加填第貳大項) 

□不修訂   □修訂 

▓新增(加填第貳大項) 

博碩士班考

試 

□聯招群(加填

第參大項)      

▓單招 

□不修訂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修訂 

▓新增 

面試日期︰ 112.2.10        

項目及百分比 

□不修訂   □修訂 

▓新增(加填第貳大項) 

▓不修訂   □修訂 

□修新增(加填第貳大

項) 

 

貳、 新增評分項目及百分比(如有新增才需要填寫) 

※限於招生系統功能，學校自辦考試設定最多 4項。如為單一考科評分項目名稱限最多 8個字。 
一、面試 

▓博碩士班甄試 ▓博碩士班考試 □碩士在職專班 □112 暑轉-2 年級 □112 暑轉-3 年級   

□112 暑轉(進修學士)-2 年級      □112 暑轉(進修學士)-3 年級           (請勾選) 

同分參酌 面試評分項目 百分比 備註 

1 學習潛力 50%  

2 表達能力與應對反應 30%  

3 其他表現 20%  

(如有二個以上的招生管道欲新增時，請自行增加表格，並註記在備註欄) 

 

二、資料審查 

▓博碩士班甄試 □博碩士班考試 □碩士在職專班 □112 暑轉-2 年級 □112 暑轉-3 年級   

□112 暑轉(進修學士)-2 年級      □112 暑轉(進修學士)-3 年級           (請勾選) 

同分參酌 資料審查評分項目 百分比 備註 

1 歷年成績單及自傳 35%  

2 讀書計畫 30%  

3 Personal Statement 20%  

4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 15%  

(如有二個以上的招生管道欲新增面試評分項目，請自行增加表格，並於備註欄註記) 

※請將本表(附件 2)、「各類簡章分則」(附件 3)，經系所主管核章後，紙本或掃描電子檔，碩甄於

8月 19 日(五)前、其餘於 8月 31 日(三)下班前，回覆至綜合業務組彙整，謝謝! 

系所學程主管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核章） 

附件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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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所班別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
甄 

試 

項 

目 

資 

料 

審 

查 

審 

查 

項 

目 

1. 歷年成績單及自傳 (35%) 

2. 讀書計畫 (30%) 

3. Personal Statement (20%) 

4.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(15%) 

面 

試 

評 

分 

項 

目 

1. 學習潛力 (50%) 

2. 表達能力與應對反應 (30%) 

3. 其他表現 (20%) 

時 

間 

地 

點 

 111 年 11 月 12 日（星期六） 

面試地點：以准考證載明之地點為準（請參閱准考證） 

面試相關資訊於考試前 3 日公告於本校網頁 

總成績計算方式 資料審查×1＋面試×1 

同分參酌順序 1.面試 2.資料審查 報名費 1400 元 

備註 

1. 本學程為EMI（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）授課。 

2. 本學程碩士班學生須達學程要求之畢業門檻始得畢業。 

3. 除正取生外，得列備取生；備取生名額由招生委員會訂定之。

備取生遞補後，如仍有缺額，其缺額將併入本校碩士班一般考

試招生名額內。 

4. 考生成績未達錄取標準時，得不足額錄取。 

5. 面試參考之檢附資料，請於報名期限內上傳至報名系統，供參

考不列入計分。 

系所網址 

及電話 

https://stem.nptu.edu.tw/index.php  

08 -7663800 轉 36001 

https://stem.nptu.edu.tw/index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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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所班別  STEM 教育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

考
試
科
目 

面
試 

1. 學習潛力 (50%) 

2. 表達能力與應對反應 (30%) 

3. 其他表現  (20%)  

※檢附資料：  

（請於報名期限內上傳）  

(1)  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正本。  

(2)  個人履歷與自傳。  

(3)  其他相關資料，如研究計畫書、英檢能力證

明、專題作品、社團參與、競賽成果、證照、各

項考試、能力證明或相關工作經驗等資料影本。  

考試日期  112 年  2 月  10 日（星期五） 

考試時間  

詳細時間、地點明述於准考證上  

面試  

計分方式  ×  1 

同分參酌

順序  

1. 學習潛力 (50%) 

2. 表達能力與應對反應 (30%) 

3. 其他表現 (20%) 

報名

費  

700元  

備註  

1. 本學程為EMI（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）授課。 

2.  本學年度碩士班甄試招生如有缺額得流用至本考試。  

3 .  考生成績未達錄取標準時，得不足額錄取。  

4 .  備取生若干名，名額由招生委員會決定。  

系所網址  

及電話  

https://stem.nptu.edu.tw/index.php  

08 -7663800 轉 36001 

https://stem.nptu.edu.tw/index.php

